东北大学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相关方安全告知书
您好：
为了您在我单位工作、学习顺利进行，保障您的人身安全，请您务必配合陪同人员遵守本实验室以下安全规定：
1． 根据国家规定，本实验室为教育、科研机构，进入本实验室所有场所均禁止吸烟。
2． 进入厂房及各实验室必须按照规定穿戴好安全帽、防护服等安全防护用品。
3． 本实验室存在电磁、高温、化学等危害因素，针对以上危害因素在进入实验区域内时需经该区域安全负责人允许并穿戴好防护设备，全程需有专人陪同不得单独进入。
4． 设备设施的突然运转或停止都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严禁擅自拨动和按动任何闸门、开关按钮。
5． 实验进行中很多设备在运行，为了您的安全，请勿随意进入设备运行区域或踏越运转设备。
6． 实验厂房内有吊车为特种设备，需持证使用。第三方人员严禁私自使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吊运物下穿行或停留。
7.   遵守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服从实验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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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阅读以上内容，并愿意遵守相关安全规定。
相关方（签字）：                 
          
 年   月   日            
